
刑 事 撤 回 告 訴 聲 請 狀

聲請人（即告訴人）：

被             告： 

聲請人告訴被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案（     年偵字第

號）業經兩造和解，茲為息事寧人，特狀請  貴署准予撤

回告訴，實感德便。

謹    狀
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

聲請人（即告訴人）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


